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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务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工作将于8月28日开始，本次招录涉

及省直32个部门、哈尔滨市等9个市(地)机关共计1498人。 据

黑龙江人事编制信息网消息，考试招考对象为全日制普通高

等院校2007年应届毕业生以及2005年、2006年毕业于全日制普

通高等院校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应届毕业生和符合职位要求的

其他社会在职和非在职人员。 8月28日至9月1日开始现场报名

，除在哈尔滨师范大学设立了总报考点以外，在全省各地还

设立了10个分报名点。另外，检察系统将在北京、重庆、长

春三个城市设分报名点。9月20日至9月30日考生可凭报名序

号或身份证号在黑龙江省人事编制信息网打印准考证。 本次

招录涉及省直32个部门、哈尔滨市、佳木斯市、双鸭山市、

伊春市、七台河市、鹤岗市、黑河市、绥化市、大兴安岭地

区等9个市(地)机关共计1498人。 附：2007年黑龙江省各级机

关考试录用公务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公告(全文) 2007年黑龙江

省各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公告 为适应我省

各级机关补充公务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需要，中共黑龙江省

委组织部、黑龙江省人事厅将在近期组织实施2007年省直32

个部门、哈尔滨等9个市(地)机关考试录用主任科员以下非领

导职务公务员和机关工作人员(1498人)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招考对象和条件 (一)招考对象 1、全日制普通

高等院校2007年应届毕业生以及2005年、2006年毕业于全日制

普通高等院校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应届毕业生； 2、符合职位



要求的其他社会在职和非在职人员。 (二)报考条件 1、具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 2、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遵纪守法，品

行端正，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4、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

下(1971年6月30日以后出生)； 5、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

条件； 6、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和符合职位要求的工作能

力(特殊岗位经批准学历可适当放宽)； 7、具备拟报考职位所

需资格条件； 8、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的其它条件； 9、考生

与招考单位在职人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六十

八条所列亲属关系(即：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

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应予回避，不能报考该招

考单位。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

员、在公务员招考过程中被公务员录用主管机关认定有考试

作弊行为的人员、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未满以及根据有关行

业特殊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其他情形人

员，不得报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